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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細則依本校「博士學位考試細則」之資格考核相關規定訂定之。 
 
二、本所博士班資格考核以「修課」及「研究構想口試」方式行之。 
 
三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之「修課」相關規定如下： 

1. 認可之課程如下： 

通訊理論、數位訊號處理、隨機程序（包括通訊之隨機程序、網路之

隨機程序）、計算機網路、排隊理論、作業系統、數位通訊、訊息理

論、檢測與估計理論、無線通訊系統、適應訊號處理、錯誤更正碼、

無線網路、交換機結構、網路安全、通訊及信號處理之凸優化方法(舊

課名：通訊之最佳化方法)、統計學習、機器學習理論、深度學習、

網路科學、社群網路 

2. 上述課程以本校電機資訊學院所開授之課程為限。 

3. 修課成績必須至少有二科達到以下標準：等級 A+，或該成績等級之

前面等級佔全部比例小於 33% (例：若修課成績為 B+，前面等級 A-
～A+佔全部比例小於 33%，則可符合)。 

4. 申請科目必須為三年內所修之課程；例如，100 學年度所修畢之課

程，最遲必須於 103 學年度之資格考核截止前，提出申請。但進入本

所博士班後之第二次（含）以後修課成績不予採計。 

5. 若有一科無法達到標準，得於「研究構想口試」申請加考「專業科目

口試」一項。 
 

四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之「研究構想口試」相關規定如下： 

1. 同學以研究構想提出口試申請，由指導教授及所長共同商議決定四位



以上教師（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）組成委員會，其中本所專任教師至

少一半。 

2. 同學若申請加考「專業科目口試」，上述委員會之委員須至少包含一

位具相關專長背景之委員。 

3. 委員會委員如因特殊原因須以視訊方式參與口試，須由指導教授提出

申請，經所長同意後行之。採用視訊方式參與口試之委員至多一位。 

4. 申請者必須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，才算通過；若審核結果

未通過，則至少必須間隔三個月，才可再提出申請。 

5. 每位博士班研究生最多僅能提出二次研究構想口試之申請。 

 
五、本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